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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前 言

把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古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法治强国，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个共同心愿。为了实现这一历史性的宏伟

目标，造就大批德才兼备、具有广阔的知识背景和扎实的法学功

底的专门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司法部在广泛征求各方意

见和借鉴国外法学教育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于世纪之交推出了

培养“高起点、宽口径、实用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暂定名为

允怎则蚤泽酝葬泽贼藻则，简称允酝）的新举措。
目前，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正在积极进行 允酝教学的试点

工作，已经具有法学学士学位或其他本科学科学位的学生，在为

期三年的允酝课程的学习中，将能接受系统、深入的法学理论教
育，全面提高法律素质，能够为国家的法制建设贡献更大的力

量。

有鉴于此，具有七十多年法学教育历史的复旦大学法学院，

力图将长年积累下来的丰富多彩的法学教育经验和研究成果集

中体现在允酝的教学工作之中，并为此专门组织研究生导师编
写了一套适用于 允酝教学的、内容涵盖法学教育主要专业课程
的研究生教材。

编写这套教材的目的有三：一是集中反映复旦大学法学院

的整体研究水平和教学经验，重视学术规范，突出 允酝教学中的
法律素质教育的主题。二是强调教材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希望

学生能够通过这套教材的学习获得更加全面而坚实的法律知识

和实践能力，把握法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和研究方法。三是弥补



允酝教学中缺乏系统的、高质量的专用教材的缺陷，为进一步提
高允酝教学水平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
法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法学又是一

门充满活力的蒸蒸日上的学科。这套教材不仅强调反映法学研

究的历史成果和学术遗产，更注重体现国内外法学研究的最新

动态和发展趋势，不仅希望为学生提供体现当前研究水平的一

般结论，更要求为学生提出一系列代表法学发展方向的研究课

题。因此，这套教材并非仅适用于 允酝的课堂教学，同时还是具
有一定阅读理解能力的读者的法学理论读本。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历程中，我们任重而道远。

我们衷心希望编写的这套教材能为法学教学的发展贡献一份微

薄的力量。同时，我们也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我

们的行列，与我们一起共同奋斗。

复旦大学法律硕士专业教材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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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国际经济法概论

第一节摇国际经济法的概念

一、国际经济法释义

摇摇国际经济法（蚤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藻糟燥灶燥皂蚤糟造葬憎）一词是由“国际”、
“经济”和“法”三个关键词合成。要给国际经济法下定义，就有

必要探讨这三个关键词的含义。

员援国际经济法中的“法”的含义
首先是中心词“法”。法是一种社会规范体系。但是法有别

于其他社会规范，比如宗教、道德、团体、村社、家族规范等，那就

是法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使其规范适用于全社会范围。在近代

法的概念出现之前，法一词的含意比较广，可以包括自然法、神

法、实在法。这是因为当时的国家还得借助宗教、圣贤、道德等来

强化其权威性和正统性，才能使其法的规范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得

到实施。所以，近代之前的法不仅是指实在法，而且还指宗教规

范以及自然法。在中国也有“佛法”、“道法”等词语，反映着近代

之前法的非实在法因素。但是在近代法概念中，国家已经取得了

对其他社会权威的决定性优位，成为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唯一真正



支配者。这样，法就没有必要再借助宗教、圣贤、道德等力量，而

只依赖国家的强制力便可以得到实施。法渐渐脱离了自然法和

神法的色彩，成为真正的实在法。

作为实在法的法在不同场合下有不同的含义。从最一般意

义上看，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而适用于全社会的规范的总

和。从部门法意义上看，法是指调整该部门领域社会关系的规范

的整体。它是集合概念，具体包括法律原则、成文法、判例法、习

惯法以及国际法等各种法律渊源。此外，起着法的作用的规则、

规章、制度等行政法规以及习惯等也属于广义的法。国际经济法

中的“法”显然应该作这样的广义的理解。

圆援国际经济法中的“经济法”的含义
其次是“经济法”一词的含义。单独的经济一词的意思当然

是泛指，即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但是，当这一词被用来专指经济

法的场合，它就具有特定的含义。经济法（藻糟燥灶燥皂蚤糟造葬憎）一词最
早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在员怨世纪自由经济时代，西
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对于经济贸易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调整财产经

济关系的法主要是传统的民商法。但是，绝对的自由放任政策的

弊病渐渐出现，导致了破坏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的经济垄断等不

正当竞争的出现，于是在员怨世纪末圆园世纪初政府开始对经济实
行积极干预。这反映在法律方面，就表现为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和

德国的反卡特尔法等法律新领域的出现。美国是一个英美法系

国家，并无把这样的法律新领域加以系统分类处理的传统。然而

对于具有这种传统的德国来说，为了把这一新的法律领域进行部

门化分类处理，就使用了经济法的概念，把它作为德国法律部门

体系中的一个新法律部门。按照德国的理解，经济法是政府为了

维护市场机制而对经济实行必要规制的法律领域。它是与民商

法相对而存在的一个法律部门。在公私法划分上，民商法是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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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经济法更接近公法，其特征就在于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干

预①。

日本受到德国经济法概念的很大影响。它把以独占禁止法

为核心的关于政府规制经济活动的法律归进经济法部门之中。

战后日本历年编修的各类六法全书也都采用了经济法的概念和

部门分类。② 其他一些国家也间接接受了经济法的概念。比如法

国把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作为行政法的一个特殊部分，叫做经济

行政法。虽然名称不一样，但是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公法特征，与

作为私法的传统民商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曾经有过经济法，不过这是指关于

计划经济的法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

现了经济法的黄金时代。当时中国并没有深入探讨经济法的公

法私法属性问题，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

经济法与民商法之间的界限逐渐明朗起来，其主流学说对于经济

法的认识和理解渐渐与德国和日本接近起来。③

因此，如果从“经济法”意义上来理解“经济”一词的含义，就

不得不考虑经济法产生的特定背景和本来所指。因为经济法是

大陆法系，特别是其中的德国法系法律概念和部门分类的产物，

所以它并不涉及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经济关系，即包括民事关系

和商事关系在内的商品交易关系。经济法中的“经济”不是泛指，

并非指其通常的含义。它是专指，即特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

预、管制、管理。经济法所调整的是一种非平等的规制关系。从

这个意义上理解，国际经济法就是一种从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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